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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、本署各區分署書面審查表 

「建構農產品冷鏈物流及品質確保示範體系」計畫 

   _______年度農糧產品冷鏈設施（備）本署各區分署書面審查表 

評審項目 配分 評審基準 得分 

1. 生產運銷
實績 

20 1. 倘為 106 年（含）以前成立之農民團體與農企業，需具有下列
運銷、加工實績任一項： 

(1) 近五年擇其中三年共同運銷、直銷量及外銷量加總之年平
均，或辦理蔬果截切、加工型作物、地區性農產品或釀酒
之年平均收購加工量達附件一基準量者，給 10分。 

(2) 超過基準量之八成(含)，加給 10 分；超過七成(含)，加
給 8 分；超過五成(含)，加給 5 分。 

2. 倘為 106 年(不含)以後成立之農民團體與農企業: 
(1) 擇成立後其中任一年之運銷實績或收購加工實績達上述基

準量之五成(含)以上，給 10分。 

(2) 超過「基準量之五成」之八成(含)，加給 10 分；超過七
成(含)，加給 8 分；超過五成(含)，加給 5 分。 

 

2. 冷鏈相關
知識及示
範場域 

10 1. 近 3年曾作為農委會或縣市政府農產品冷鏈計畫示範點者，給
5分。 

2. 近 3年曾參與農委會辦理農產品冷鏈課程，申請單位農糧產品
冷鏈相關業務正職人員之平均完成課程時數，超過 20 小時，
給 5分；11-20小時，給 3分；1-10小時，給 1分 

 

3. 補助及執
行成效 

5 1. 近 3 年受補助設施能充分使用或會計及成果報告能按時填報
者，給 3-5分。 

2. 另倘有執行前期冷鏈計畫，可視其計畫執行績效酌予加減分。 

 

4. 政策配合
度 

20 配合農糧署推動相關農業施政計畫有成果者。 

取得產銷履歷或有機等農產品驗證者給 5分，其他如配合政策辦理
收購、加工、促銷活動、友善環境耕作、集團產區、外銷專區、統
一用藥、花卉系統性作業規範等，或其他經本署各區分署認定者，
每項目給 2-5分。 

 

合計 55   

審查機關 本署_____區分署 

主辦人員(簽名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業務主管(簽名)： 
日期: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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